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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衰

——以 工业 民主为 中 心

阎 天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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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结论

摘 要 美 国 集体劳动关 系法的兴衰与工业 民主密不 可分 。
工 业民主 包括 工会民主和 劳资民主 两

个维度 ， 分 别通过会员 民主权利和集体谈判 来 实现 。

“

第 二次世界 大战
”

后
，
工 业民主 的价值获得开

示 、 制度获得确 立 ， 推动 了 美 国集体 劳动 关 系 法的兴盛 。 然 而 ，

工会 内 的 集权倾 向压倒 了 民主权利 ，

对社会生产率的 片 面追求动摇 了 集体谈判
，
导致 了 美 国集体劳动 关 系 法的 衰 落 。 以 美 国 为鉴

，
我 国 集

体劳动关 系 法应 当将工业 民主确立为价值 目 标
，
为这一 目 标建立 坚实 的 宪法和法律依据 。 除加强 劳动

三权的 保护外 ， 我 国还需重构 工会、 职代会和 劳动者个人之间 的关 系
，
解决工会过度集权问题 。

关键词 集体劳动关 系 法 工业 民主 劳动三权 集体协商

一

、 引百

集体劳动关系法是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， 它既保障劳动者在工会内 的民主

＊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， 法学博士 。

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
“

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法律构建研究
”

（
批准号 ： １ １

＆ＺＤ０３１ ） 的研究成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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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 ， 又保障
“

劳动三权
”
——工会结社权 、 集体谈判权和争议行动权 。

〔 Ｕ１ ９３５ 年 ， 《 国家劳

动关系法 》 （
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Ａｃｔ ） 在罗斯福新政中 出 台 。 该法首次以立法形式在全国范

围内承认了工会结社 、 集体谈判和发起争议行动的正当性 ， 被公认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起

的标志 。 在短短
一代人的时间 内 ， 集体谈判成为劳资关系的主流模式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甚至成

为
“

劳动法
”

的同义语 。
〔 ２

〕

然而 ，
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， 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就陷人了衰落 ： 由于工会结社率

一路走

低 ，
工会结社和集体谈判方面法律的适用越来越少 ， 其在劳动法中 的主导地位被个别劳动关系

法所取代 ；
由于政治支持度不断下降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长期得不到更新 ， 俨然已成旧时代的古

董 。 如今 ，
工人运动 、 集体谈判和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共同没落 ，

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。
〔
３

〕 那 么 ，

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盛衰之道何在 ？ 这是美国劳动法学最近三十年间 的讨论主题 。
〔
４

〕

制度的演进固然是多方面合力 的产物 ，
而本文尝试从工业 民主 （

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ｄｅｍ ｏｃｒａｃｙ ） 的角

度加 以解读。 这一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韦布 （
Ｗｅｂｂ

） 夫妇于 １８９７ 年最先提 出 。
〔
５

〕 工业民主首

先是
一

种价值导向 ， 它将民主从政治领域推及经济领域 ， 并确定为集体劳动关系法的重要 目标 。

工业民主还是
一

套制度体系 ， 它将集体劳动关系法理解为实现工业民 主的制度工具 ， 包含着两

个维度 ：

一是工会民主 ， 是指劳动者通过工会实施民 主 自治
；

二是劳资民 主 ， 是指劳资双方通

过集体谈判实现民主共治 。
〔
６

〕 历史表明 ： 当工业民主的价值导向获得牢 固确立 、 制度设计符合

现实需要时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就迎来兴盛 ； 反之 ， 当价值导向遭到削弱 、 现实挑战未获回应时 ，

集体劳动关系法就难逃衰落的命运 。

对于我 国而言 ， 美国集体谈判法的兴衰不乏启示 。 这是因为 ，
工业民主同样是我国宪法和

法律的重要价值追求 ， 而工会结社 、 集体协商也是我 国实现工业民 主的主要制度工具 。 近年来 ，

我国劳资群体冲突不断增多 ，
日 益暴露出劳动者组织的无序性 、 劳资冲突协调的低效性 ，

以及

冲突本身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性 。 于是 ， 劳动关系的集体化成为政府 、 工会和学界公认的应

对之策 。 在全总的强力推动下 ， 我国工会建设从公有制经济扩展到私营经济 、 从大中型企业扩

展到小企业 ；

〔
７ 〕 而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末 ， 通过集体协商缔结集体合同 的 比例达到 ８０％ 。

〔
８ 〕

“

中 国 的

劳动关系正 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
”

。
〔
９

〕

〔
１

〕 参见程延园 ：

“ ‘

劳动三权
’

： 构筑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
”

，
《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》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， 第

１ ０ １
￣

１ ０７页 。

〔
２

〕
美国

“

劳动法
”

（ ｌ
ａｂｏｒ ｌ

ａｗ ） 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。 狭义的劳动法就是指集体劳动关系法 。 广义 的

劳动法则还包括个别劳动关系法 （ 即雇佣法 ，

ｅｍ
Ｐ
１〇
ｙ
ｍｅｎｔ ｌａｗ） 。

〔
３

〕
ＳｅｅＣ

ｙ
ｎｔｈ ｉ

ａＬ ． Ｅｓｔ ｌｕｎｄ
，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？

，２Ａｎｎ． Ｒｅｖ ． Ｌ ．＆Ｓｏｃ． Ｓｃ ｉ． １０５（
２００６ ）

．

〔
４

〕 学界讨论的综述参见 〔美 〕 马克
． 巴伦伯格 ：

“

劳动法学的过去和未来
”

，
阎天译 ， 《北大法律评论》

（ 第 １６ 卷第 １ 辑 ） ，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， 第 ２ １ ６
－

２４ １ 页 。

〔
５］ＳｅｅＳｉｄｎｅｙＷｅｂｂ ＆Ｂｅ ａｔ ｒｉｃｅＷｅｂｂ

，Ｉ
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（

ｎ ｅｗｅｄ ． ｉ ｎｔｗｏｖｏ
ｌ
ｓ ．ｂｏｕｎｄ ｉｎｏｎｅ ）

，Ｌｏｎｄｏｎ／ Ｎｅｗ

Ｙｏｒｋ
；Ｌｏｎｇｍａｎｓ

，Ｇｒｅｅ ｎ＆Ｃｏｍｐａｎｙ ，
１９０２ ．

〔 ６
〕 关于工业 民主 的 概念 ，

ＳｅｅＷａｌ ｔｈｅｒＭｉｉ ｌｌｅｒ
－

Ｊ ｅｎｔｓｃｈ
，

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
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

ｙ ：Ｈｉ
ｓｔｏｒ

ｉ
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

ｐ
ｍ ｅｎｔａｎｄ

Ｃｕｒｒｅｎ ｔＣｈａｌｌ ｅｎｇｅｓ ，１
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ｕｅ２６０（ 

２００８
）

．

〔
７ 〕 例如 ，

全国总工会 《关于加强私营企业工会工作的意见 》 ［ 总工发 （
１９９５ ）６ 号

］ ；
《工会法 》 于

２００ １ 年修订时 ，
取消 了关于只有职工人数多于 ２５ 人的企业才可 以建立工会的规定 。

〔
８ 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《关于推进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攻坚计划的通知 》

［
人社部发 （ ２０ １４ ）３０ 号 ］ 。

〔
９

〕 常凯 ：

“

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
”

， 《 中国社会科学》
２０ １３ 年第 ６ 期 ， 第 ９ １ 页 。

？１７０？



阎天 ： 美 国 集体 劳 动 关 系 法的 兴衰

然而 ， 在我国 ， 劳动关系 的集体化却并未带来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大发展 。

一方面 ， 集体劳

动关系法的价值基础薄弱 ， 不仅长期被维稳思维所压制 ， 而且与经济增长的追求相抵牾 ， 在法

律改革议程中长期处于边缘 。 另
一

方面 ，
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制度落地困难 ， 在司法中长期遭到

架空 。 价值与制度的双重困境一齐指向工业 民主 。
工业民主是我国反思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

纽带 。 本文就以工业民主为中心 ， 探讨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衰和启 示 。 文章前两节分别研

究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盛和衰落的原 因 ， 第三节则集 中思考我 国如何汲取经验教训 、 完善相

关制度 。

二
、 美 国 集体 劳 动 关 系 法 的 兴 盛之道

《 国家劳动关系法》 出 台于新政期间 ， 是对经济萧条和工潮的紧急 回应 ， 具有强烈的维稳色

彩 。 其价值基础并不牢固 ， 制度框架也不成熟 。

“

第二次世界大战
”

结束后不久 ， 该法就在工会

内部领域面临工会贪腐 、 滥权的难题 ， 在劳资关系领域遭遇法律现实主义思潮 的冲击 。 有鉴于

此
，
第一代劳动法学人立足于法律过程学派 ，

一方面强调以会员权利制约工会集权 ， 提 出工会

民主观点 ， 为工会治理的改革提供了明 确的价值取向 ； 另
一

方面将政治多元主义应用于劳资关

系 ， 提出多元主义的劳资民主观点 ， 为集体谈判制度提供了有力 的价值支撑 。 工业民 主的两个

面向——工会民主和劳资民主——都获得加强 ， 成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盛的重要原因 。

（

一

） 维稳 ： 《 国 家 劳动关 系 法》 的制度逻辑

《 国家劳动关系法》 开篇即明确了立法 目的 ：

“

消 除那些给… …贸易造成负担或障碍的集体

劳动争议的动因
”

。
〔

１Ｇ
〕 换言之 ，

以劳资关系的稳定促进经济 （ 贸易 ） 发展 ，
或 曰

“

维稳
”

， 是

该法的制度逻辑 。

这
一逻辑脱胎于立法背景 。 自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 ， 美国工人组织和罢工活动蓬勃发展 ， 带来

了严重的
“

工运问题
”

（
ｌａｂｏｒ

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
） 。

〔⑴ １９２９ 年 ， 美国经济爆发大危机 ，
随之迎来大萧条 ；

由于失业和贫困的刺激 ，
工潮此起彼伏 ， 并在 《 国 家劳动关系法》 出台前一年迎来高峰 。 俄亥

俄 、 加利福尼亚和威斯康星等州都爆发 了流血罢工 ； 从緬 因到亚拉 巴马 ，

３ ５ 万纺织工人发动起
－

事 ， 影响遍及全国 。
〔

１ ２ 〕 新政的领导人认为 ， 只有尽快让劳资关系恢复和平 ， 才能消除工潮给经

济带来的
“

负担或障碍
”

， 实现产业复兴 。 这是 《国家劳动关系法》 出 台的政策考量 。

那么 ， 如何实现劳资关系的和平？ 美国政府吸取了欧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。 经验在于 ：
工

人通过结成工会 ，
可以增强谈判力 ， 达到与企业

一

方力量基本相当的程度 ， 劳资双方 由此可以

通过集体谈判来化解冲突 。 而教训在于 ： 如果不限制冲突的范 围 ， 任 由劳资矛盾演化为全国甚

至跨国阶级斗争 ， 并指向国家政制 ， 就会造成持续的社会动荡 。 只有将劳资矛盾控制在工厂层

面 、 将利益诉求限制在经济利益 ， 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。
〔

１３
〕

〔
１０

〕
Ｐｕｂ ．Ｌ． Ｎｏ ．

７４ 
－

１９ ８
，
４９Ｓｔａｔ ． ４４９（ １ ９３ ５

）

．

〔 １ １
〕ＳｅｅＲｏｓａｎｎ ｅＣｕｒｒａｒｉｎｏ

，
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Ｑｕｅｓｔ ｉ

ｏｎ ｉ
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 ：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ｉ

ｎｔｈｅＧ ｉｌｄｅｄＡｇｅ ９Ｕｒｂａｎａ ：

Ｕｎｉ ｖｅｒｓ
ｉ
ｔ
ｙ
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 ｓＰｒｅｓｓ

，
２０ １ １ ．

〔 １
２

〕
ＳｅｅＭｅｌｖ

）
ｎｉＤｕｂｏｆｓｋ

ｙ ，ＴｈｅＳ ｔａ ｔｅ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ｉｎ ＭｏｄｅｍＡｍｅｒｉｃａ
ｔＣｈａｐｅｌＨｉ

ｌｌ ：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ｔ
ｙ

ｏｆ Ｎｏｒ 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

Ｐｒｅｓｓ
，１ ９９４ ，

ａｔｐ
． １２ ３ ．

〔
１
３

〕 关于美 国和欧洲资本主义 国家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区别 ， 参见 〔 美 〕 德里克 ？ 柯提思 ？ 博克撰 ：

“

反思

美 国劳动法的特征
”

， 阎天译 ， 载 《社会法评论》 （ 第 ６ 卷 ） ，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６ 版 。

？１７ 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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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上述考虑 ， 《 国家劳动关系法 》 建立 了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制度框架 。 在工会内部 ，

这
一

框架的主要特点是工会高度集权 。 工会一经产生 ， 就依法拥有代表本单位之内所有劳动者

参加集体谈判的排他权利 。 劳动者不仅向工会让渡了 与雇主个别谈判 的权利 ，
而且让渡了发起

“

协同行动
”

（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ａｃ ｔｉｖ ｉｔ
ｙ ） 的权利 ， 包括举行罢工 、 杯葛和设置纠察线 。 法律希望工会能

够垄断劳方力量 ， 发挥约束劳动者的作用 ， 防范个别劳动者的过激行为 。

而在劳资关系方面 ， 这
一

框架的主要特点是保护
“

劳动三权
”

： 首先 ，
该法保障劳动者享有

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 。 雇主不得采取杯葛工会的措施 ， 例如解雇会员骨干 、 自设听命于老板

的工会 ， 或者干涉工会遴选代表的过程 ，
否则 就构成所谓

“

不 当 劳动行为
”

（
ｕｎｆａｉｒ ｌａｂｏｒ

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
） 。 工会的建立 以工厂或企业为基本单位 ， 通常不承认更高层级工会的集体谈判权 。 其

次 ， 雇主有义务就工资 、 工时及其他雇佣事宜 ， 在诚实信用 的基础上 ， 与工会展开集体谈判 。

超出雇佣事宜的企业经营决策或政治事务 ， 均不在谈判 内容之列 。 再次 ， 为了促进结社或在集

体谈判时向对方施压 ， 劳动者有权采取协同行动 。 最后 ， 该法建立了 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 ， 负

责处理不当劳动行为 、 监督工会选举等工作 。
〔
１４

〕

总之 ， 《 国家劳动关系法 》 诞生于经济危机和工潮的 阴影下 ， 具有鲜明 的对策性 ，
其政策 目

标极为单一 ， 制度逻辑也颇为直 白 ：
通过稳定社会来促进经济 。 如此单薄的价值基础和制度框

架 ， 在危机过后立即遭遇了挑战 。

（
二

） 民主 ： 《 国 家劳动关 系法 》 的价值重构

１ ． 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危机与 回应 。 《 国家劳动关系法》 的危机并不复杂 。 既然 国家规

制集体劳动关系的全部 目 的就在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， 那么 ， 如果通过工会结社和集体协商

以外的手段也能达到相 同 目的 ， 就没有理 由
一

定要走 《 国家劳动关系法 》 所设定的道路。

“

第二

次世界大战
”

期间 ， 纳粹德国采取所谓
“

企业共同体
”

的劳资关系模式 ， 取缔工会 ， 废除集体

谈判 ， 建立由企业主 、 工人 、 职员 、 自 由职业者等参加的所谓
“

德意志劳动阵线
”

， 作为纳粹党

在劳资关系上的代言人 。 这些做法镇压了工人运动 ， 缓解了失业问题 ， 在安定社会的同时提振

经济
，
使德国迅速摆脱危机 。

〔
１ ５

〕 既然能够实现相同 的社会经济 目标 ， 凭什么纳粹的做法是不正

义的 、 美国的做法却是正义的 ？

在现实主义 （
ＬｅｇａｌＲｅａ ｌｉ ｓｍ

） 法学家看来 ， 法律根本就没有能力 区分纳粹和美国正义与否 。

因为 ，

“

法律是政策
”

。 更准确地讲 ， 法律只是实现特定政策 的工具 ， 其价值只能从外部衡量 ，

体现在能够促进政策 目标的落实 ，
而不存在脱离政策 目标的所谓

“

内在
”

价值 。
〔
１ ６〕 从外在价值

来看 ， 纳粹和美 国的集体劳动法都实现了 目 标 ， 确实没有高下之分 。 而美国社会迫切希望筑起

法律防线 ，
证明美国体制的正当性 ， 阻止纳粹思潮 的侵蚀 。 这就要求超越法律现实主义 ， 为集

体劳动关系法寻找坚实的内在价值 。

这个任务是由法律过程学派 （
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 ｓｓＳｃｈｏｏｌ ） 完成的 。 他们认为 ， 包括集体劳动关系

〔
１４

〕ＳｅｅＡｒｃｈ ｉｂａｌｄＣｏｘ
，Ｌａｂｏ ｒＬａｗ

，ｉｎＨａｒｏｌｄＪ ． Ｂｅｒｍａｎ（ ｅｄ ． ）
，ＴａｌｋｓｏｎＡｍｅｒ

ｉ
ｃａｎＬａｗ（

ｒｅｖ ． ｅｄ．

 ） ，Ｖｏ
ｉ
ｃｅｏｆ

Ａｍｅｒｉ ｃａＦｏｒｕｍＳｅｒｉｅｓ
，１ ９７８

，ａｔ ｐｐ ． １ ６９
－

１ ７ １
．

〔
１ ５

〕 参见邓 白桦 ： 《纳粹德国
“

企业共同体
”

劳资关系模式研究 》 ， 同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， 第 ３ １
？

３２ 页 ０

〔
１ ６

〕ＳｅｅＷ ｉｌｌ ｉａｍＮ ．Ｅ ｓｋｒ
ｉ
ｄ
ｇ
ｅ

， Ｊ
ｒ． ＆Ｐｈｉｌｉ

ｐ
Ｐ ．Ｆｒｉ ｃｋ ｅ

ｙ ，
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Ｃｒ

ｉ
ｔ
ｉ
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ｃｅ ｓｓ

，

ｉｎＨｅｎｒ
ｙ 
Ｍ ．Ｈａｒ ｔ

，
Ｊｒ． ＆ＡｌｂｅｒｔＭ ． Ｓａｃｋｓ

 （
ｅｄ ． ）

，
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

：
Ｂａｓ ｉｃ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Ｍａｋ

ｉ
ｎｇ

ａｎｄＡｐｐｌ
ｉ
ｃａ ｔ

ｉ
ｏｎｏｆ 

Ｌａｗ
 ｔ

Ｗｅｓ ｔｂｕｒ
ｙ ：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Ｐｒｅｓ ｓ

，１ ９９４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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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天 ： 美 国 集体 劳 动关 系 法 的 兴 衰

法在 内的
一

切法律都不仅拥有相对的 、 工具性的外部价值 ， 而且具有绝对的 、 本体性的 内在价

值 。 这个价值就是民主 。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
一朗 ？ 富勒指出 ：

“

法律要想配得上人们 的效忠 ，

就必须彰显人类的成就 ， 而不能仅仅是权力的命令
”

。〔
１ ７

〕 而民主就是法律所必须彰显的成就之
一

，

“

法律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应成为下
一代法律学人关注的中心

”

。
〔

１ ８ 〕 是否坚持民主被用作了检

验法律是否正义的试金石 ，
也成为 了 《国家劳动关系法 》 区隔于

“

企业共同体
”

模式的分水岭 。

那么 ，
民主在集体劳动关系法 中的具体含义如何？ 这可从工会内 部和劳资关系两个角 度来

分析 。

２ ． 工会民主的诠释 。 从工会内部来看 ， 民主体现在对于会员权利的保障 。 这首先是指会员

对工会事务的参与权 ， 包括知情权、 批评权和选举权 ；
也是指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 ，

不 因政治

观点 、 种族 、 性别等而受歧视 ；
还是指获得正当程序保护的权利 ， 尤其体现在 内部纪律处分必

须满足
一定的程序要求 。

〔
１９

〕

会员民主与工会集权是
一

对天然的矛盾 。

一

方面 ，
工会集权确有必要 。 时人将员工队伍比

作军队 ，
将工会比作指挥部门 。 劳资谈判无异于战争 ， 为了 以有利条件达成休战——集体协议 ，

必须服从领导 ， 严明军纪 ， 杜绝异议 。 如果劳动者撇开工会 ， 与雇主单独协商 ， 则无异于军人

开小差的行为 ， 这会削弱劳方的团结 ， 减低工会的谈判力 。 而如果只要求工会听从劳动者诉求 ，

不强调劳动者服从工会的判断 ， 就可能导致工会为劳动者的短期 、 局部利益所困 ，
无法追求长

期 的整体利益 ， 以 致徒有 回 应性 （ ｒｅｓｐ ｏｎｓｉｖｅｎｅ ｓｓ ） ， 而无力对劳动者的 真正福祉所在 负责

（
ｒｅｓｐ

ｏｎ ｓｉｂｉ ｌｉ ｔｙ ） 。
？ 总之 ， 劳动者向工会让渡权利是获得集体力量的必要代价 。

然而 ，
工会集权

一旦失去制约 ， 就会走向极端 。
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，

工会领袖滥用权力 的现象

引起关注 。 他们操纵选举 ， 排斥异己 ；
滥收会费 ， 中饱私囊 。 法院和学界越来越认为 ： 仅仅从

反腐的角度 ， 都有必要加强会员的 民主权利 。 况且 ，
工会集权的理由也并非不可商榷 。 诚然 ，

个别劳动者撇开工会与雇主单独协商 ， 会损害工会的谈判力 。 但是 ， 他们之所以撇开工会 ， 往

往是因为个人利益无法与工会所代表的集体利益相调和 ；
而民主参与程序恰恰可以提供个人表达

利益、 与工会领导人协商的渠道 ， 带来了达成共识 、 避免开小差现象的机会 。 正如纽约州上诉法院

在判决书中所言 ：

“

与其他民主组织
一样 ，

工会从允许表达 自 由 和政治分歧 自 由 中所得的收益 ，

要大于因为不团结所遭受的损失 。

”

〔
２ １

〕 并且 ，
虽然强调民主 回应性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短视做

法 ， 但是如果离开民主 ，
当政的工会领导不仅同样可能短视 ，

而且可能根本无视会员权益
——

这在 民主制下很难发生 。 民主不失为避免最坏情形的替代措施 。
〔
２２

〕 如果能够实现工会集权与工

会民主的平衡 ， 就有可能
“

解决民主制的根本问题 ： 如何将行政效率和大众控制结合起来
”

。
〔
２３

〕

反腐的需要 、 以及集权与 民主相互平衡的前景 ，

一齐催生 了工会内部民 主立法 。 １ ９５９ 年 ，

《劳管申报和披露法》 （
Ｌａｂｏｒ

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Ｒｅｐｏｒｔ
ｉｎ

ｇ
ａｎｄＤ ｉ ｓｃｌｏｓ ｕｒｅＡｃｔ

）
出台 ， 其中设置了 三大反

〔
１ ７

〕
ＬｏｎＬ ．Ｆｕｌｌｅｒ

，Ｐｏｓｉ ｔｉｖ 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ｉ ｄｅｌ ｉ
ｔ
ｙ 

ｔｏＬａｗ
－

ＡＲｅ
ｐｌｙ

ｔ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 ａｒｔ
，７ １Ｈａｒｖ ．Ｌ．／？ｅｕ ．

６３０
，６３２（ １ ９６８ ） ．

〔 １ ８
〕 前注 〔 １ ６ 〕 ，

Ｗｉ ｌｌ ｉ
ａｍＮ ． Ｅｓｋｒｉｄｇｅ ，Ｊｒ ． ＆Ｐｈｉ ｌｉｐＰ ．


Ｆｒｉｃｋｅｙ

文
，

ａｔ
ｐ

．ｌｘｖ
ｉｉ ｉ ０

〔
１ ９

〕
Ｓ ｅｅＣ ｌｙｄｅＷ ． Ｓｕｍｍｅｒｓ

，
Ｔｈ ｅＰｕｂｌ ｉｃ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ｉ ｎＵｎ ｉ

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
ｙ ，

５３ｙＶｗＵｅｕ ．

６ １ ０
，
６ １ ３（ １９５８ ） 

■ 萨默斯

教授是工会内部民主问题研究的先驱 。

〔
２０

〕 同上 ， 第 ６ １０ 页 。 这和军队建设 中片面强调军事 民主 、 不注重服从命令的问题是一致 的 。

〔
２ １

〕
Ｍａｄｄｅｎ ｖｓ ．Ａｔｋｉｎｓ

，
１ ５ １Ｎ ． Ｅ． ２ｄ７３

，
７８（

１ ９５８ ）
．

［
２２

］ 参见前注 〔
１ ９

〕 ，

Ｃｌ
ｙ
ｄｅＷ ．

Ｓｕｍｍｅｒｓ文 ，
Ｕ ｅｖ ， ６ １ ０

，
６２０ 。

〔
２３

〕 前注 〔 ５ 〕 ，
Ｓ ｉｄｎｅ

ｙ
Ｗｅｂｂ＆ＢｅａｔｒｉｃｅＷｅｂｂ书 ， 第３ ８页 ０

？１ ７３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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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制度 。

一

是制定 《会员权利法案 》 （
Ｂ ｉｌｌｏｆＲｉ

ｇｈｔｓ
） ， 保障会员在工会内 的言论 、 选举等权利 ，

使其免遭会费盘剥和不当纪检处分 ；
二是要求工会及其官员每年向联邦 申报财务状况 ， 并向会

员和公众披露 ；
三是规定工会官员对工会和会员群体承担受信义务 。

〔
２４

〕 新法的 出台完善 了美国

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架构 ， 发展了工会 内部民主 ， 促进了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盛 。

３ ． 劳资 民主的诠释 。 从劳资关系来看 ，
民主体现在劳动者集体与企业

一

方的二元谈判上 。

在集体谈判过程中 ，

工会代表的劳方与资方构成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 ， 他们之间 的讨价还价和

民主有什么关系 ？ 在
“

第二次世界大战
”

以前 ， 答案是没有关系 。 相反 ， 根据共和主义的民主

观念 ， 包括企业在 内 的组织体在决策 时 ， 参与者 应 当秉 持公心 （ ｃ ｉｖ ｉｃｖ ｉｒｔｕｅ
） ， 通过公议

（
ｄ ｅｌ 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

） ， 发现公益 （ ｃｏｍｍｏｎ
ｇｏｏｄ ） ； 当大公无私的参与者们对于公益何在产生分歧时 ， 采

取多数决的原则作出最后决定 ，
而这也是民主的含义所在 。 照此看来 ， 劳资双方无公心而谋私

益 ， 其谈判过程不符合共和主义的基本要求 ， 根本谈不到民主问题 。〔
２５

〕

“

第二次世界大战
”

以后 ， 美国政治和法律学者对于民主做出 了新的诠释 ， 使得集体谈判成

为民主的内容 。 这
一

检释首先是 由政治多元主义学者开启 的 。 他们意识到 ， 人们 为利益而结成

团体 ， 团体的多元共存不可避免 ， 共和主义等关于公民 团结为公的想象必须打破 。
〔
２６

〕 而利益团

体恰恰是实现民主 的关键所在 。

一

方面 ，
正是利益团体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 ，

使得民主可以

运作
，
也令整体利益在团体间妥协的基础上获得实现 。 利益 团体堪称民主的

“

看家犬
”

。
〔
２７ 〕 另

一

方面 ， 各团体成员 的身份广泛交叉 、 变动不居 ，

“

从属关系 、 效忠和激励不仅多元 ，
而且在政

治上不协调 ， 减低了政治选择 中所包含的情绪和进攻性
”

。
〔
２８

〕 这样一来 ， 广泛 、 稳定 的阶级
一

致难 以达成 ， 从而实现了 民主 的稳定 。
〔２９ 〕 利益 团体堪称民主的

“

减压阀
”

。 总之 ， 在政治多元

主义者看来 ， 所谓民主 ， 就是指利益集团的多元共存和持续谈判 。

法律过程学派将政治多元主义的 民主观适用于集体劳动关系之中 ， 论证了 以法律促民主 的

重要性 。 对于多元主义而言 ， 最大的威胁不在于两派相争 ，
而在于

一

派独大 ， 使得谈判无法运

转 。
〔
３Ｑ

〕 因此 ， 法律应当站在谈判力较弱 的一边 ， 监督谈判规则的实施 ， 充当维系谈判的工具 。

在资强劳弱 的格局下 ， 《国 家劳动关系法》 打击雇主 的不当 劳动行为 ，
正发挥了多元主义 民主

“

完善者
”

（ ｐｅ
ｒｆｅｃ ｔｅｒｐ ｌ

〕 的职能 。 这样
一

来 ， 政治多元主义和法律过程学派实现了融合 。 学者

用
“

工业多元主义
”

（
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

ｐ
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） 来概括劳资关系 中的新型民主 。

〔
３２

〕

总之 ，
工业多元主义重新界定了法律调整劳资关系 的 目标 。 它与工会内部的改革

一

道 ， 为

〔
２４

〕 参见 ２９Ｕ ． Ｓ． Ｃ ．§§ ４ １ １
，
４３ １

，

４３２
，
４３ ５

，５ ０
１

。

〔
２５

〕 参见阎天 ：

“

社会运动 与宪法变迁 ： 以美 国为样本的考察
”

， 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３ 期 ，

第 ８３
￣ ９４ 页 。

〔
２６

〕
参见 〔英 〕 戴维

■ 赫尔德 ： 《 民主的模式 》 （第 ３ 版 ） ，
燕继荣等译 ，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， 第

１８ ６
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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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９
，３２

￣

３５（ １ ９ ８５ ） ．

〔
３ １

〕
ＳｅｅＢｒｕｃｅＡ ．Ａｃｋｅｒｍａｎ

，
Ｂ ｅ

ｙ
ｏｎｄＣ ａｒｏ

ｌ
ｅｎｅ Ｐ ｒｏ ｄｕｃ ｔｓ

，
９８好ａ／ｕ Ｕｅｕ ．

７ １３
，
７４０？ ７４１（ １ ９８ ５ ） ．

〔
３２

〕 Ｓｅｅ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ＶａｎＷ ｅｚｅ
ｌＳｔｏｎｅ

，
Ｔｈ ｅＰｏｓ ｔ

－ＷａｒＰａｒａｄｉ
ｇ
ｍ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ｂｏ ｒＬａ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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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 天 ： 美 国 集体 劳 动 关 系 法 的兴衰

集体劳动关系法找到了新的 、 固有的价值基础
——工业民 主 ， 从而推动 了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

的兴盛 。

三 、 美 国 集体 劳 动 关 系 法 的衰 落之 因

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， 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达到极盛状态 。 工会会员 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达到

３０％左右 ， 集体劳动关系纠纷成为律师业的重要业务类型之
一

。 同时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判例

层出不穷 ， 发展迅速 。 由于个别劳动关系领域的国家规制 尚少 ，
且基本限于普通法 ， 所以集体

劳动关系法不仅是劳动体系当之无愧的重心 ， 甚至和
“

劳动法
”

的概念本身划上了等号 。

然而好景不长 。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就迎来了缓慢而势不可挡 的衰落 。

根据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研究 ， 非农业部门劳动者参加工会的比率已 经连续四 十多年下降 ，
至

２０ １５ 年降到 １ １
．
１ ％ ； 被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劳动者比例相应降至 １ ２ ． ３％ 。

〔３ ３ 〕 而经济合作与发

展组织 （
ＯＥＣＤ ） 的评估则更悲观 ： 早在 ２０１ ３ 年 ，

工会参会比率就降到 了１ ０ ． ８％
， 且仍呈进一

步下降之势 。
〔３４ 〕 集体劳动关系的衰落 ， 反衬出个别劳动关系的盛行 。 国家规制重点逐渐转移到

个别劳动关系法 。 如今 ， 许多法学院只开设个别劳动关系法课程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反而成了可

有可无的知识 。
〔
３ ５ 〕

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为什么会衰落 ？ 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 ： 集体劳动关系法因为工业民主

的巩固而兴盛 ， 又 因为工业民主的动摇而衰落 。 在工会内部 ， 由于立法改革不彻底 ，
工会仍然

过度集权 ， 会员在工会怠于履行职责时缺乏救济途径 ， 在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也缺乏协调

方式 ， 导致工会对劳动者的吸引力逐步下降 。 而在劳资关系上 ， 法律经济学派指责 《 国家劳动

关系法 》 损害社会生产率 ， 而支持集体谈判的学者未能做出有效回应 ， 使得国家政策导 向愈发

不利于集体谈判 。 工业民主的两个面向
——

工会民主和劳资 民主
——

同时面临陷人困境 ， 成为

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衰落的重要动因 。

（

一

）
工会民主 ： 过度集权的 困境

美国工会过度集权 、

？

会员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 ， 随着 《劳管 申报和披露法 》 而有所缓解 。

然而 ， 该法的改革并不彻底 ， 突出表现在 ： 立法者的 目标仅限于打击工会腐败 ，

〔
３６ 〕 并没有针对

腐败的根源
——

工会过度集权 ，
从平衡工会集权与 民主的高度 ， 对工会 民主进行系统的设计 ，

可谓
“

治标不治本
”

。 当工会过度集权的问题以腐败以外的新形式表现出来时 ， 《劳管 申报和披

露法》 就暴露出应对能力不足的弊端 。 新的问题形式主要有两种 ：
工会怠于履行职责 ，

以及工

会所订立的集体合同无法兼顾会员个人利益 。

〔
３３

〕 数据来源 载
ｈｔ ｔ

ｐ ： ／／ｕｎｉ ｏｎｓｔａｔｓ ．

ｇ
ｓｕ ．ｅ ｄｕ／Ｓｔａｔｅ

＿

Ｕｎ ｉｏｎ
＿

Ｍｅｍｂｅｒｓｈ
ｉｐ 一 Ｄｅｎ ｓｉｔｙ＿ １ ９６４

－

２０ １５ ． ｘｌｓｘ
；ｈｔｔｐ ：

／／

ｕｎ
ｉ
ｏｎｓｔａｔｓ ．

ｇ
ｓｕ ． ｅｄｕ／Ｓ ｔａｔｅ

＿

Ｕｎｉｏｎ
＿

Ｃｏｖｅｒａ
ｇ
ｅ
＿

Ｄｅｎｓ ｉ
ｔ
ｙ＿

１９７７ 
－ ２０ １５ ． ｘｌｓｘ

， 最后访问时间 ：
２０ １ ６

年 ２ 月１日 。

〔
３４

〕 数据来源载ｈｔｔｐ ｓ
：／／ｓｔａｔ ｓ，ｏｅｃ ｄ．ｏｒ

ｇ
／ｍｏｄａｌｅｘ

ｐ
ｏｒ ｔｓ ．ａｓ

ｐ
ｘ？ｅｘｐ

ｏｒｔ ｔ

ｙｐｅ
＝ｅｘｃｅ ｌ＆Ｆｉｒｅ ｔＤａｔａＰｏ ｉｎ ｔｌｎｄｅｘＰｅ ｒＰａ

ｇ
ｅ＝

＆ＳｕｂＳ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ｄ＝
ｆｃｆｃ４ｆａ３

－

ｂｅ２７
－

４８７２－９４ ｆ８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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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最后访 问时 间 ：

２０
１
６ 年 ２ 月 １ 日 。

〔
３５

〕ＳｅｅＣ
ｙ
ｎｔｈ

ｉ
ａＥｓｔｌｕｎｄ

，
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ｃ ｌｉｎ ｉｎｇＰｒｅ ｓｔｉｇｅｏｆ 

Ａｍｅｒｉ
ｃ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 ｉ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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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 ． ＆ ＰｏＶ ｙ ］ ． ｌ％９
 （

２００２
）

．

〔
３６

〕
按照美国国会的意见 ，

该法仅仅针对
“

违反受信义务 、 贪腐 、 罔顾雇员个人权利
”

的行为 。 ２９Ｕ ． Ｓ ．

Ｃ ．§ ４０ １（ ｂ ）
．

？１７ ５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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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？ 工会不作为问题 。 如果说 ， 《劳管 申报和披露法》 主要针对的是工会

“

乱作为
”

的现

象 ， 那么 ，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开始 ，

“

不作为
”

就取代
“

乱作为
”

， 成为工会过度集权的

突 出表现。 首先 ， 是否发起集体谈判要约 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工会手 中 。 当企业内 劳资尖锐

对立 、 亟需启动集体谈判之时 ，
如果工会怠于履行职责 、 拒绝发 出要约 ， 按照该法的规定 ，

会员 只有
一条狭窄 的救济途径 。 会员先要证明工会不作为 的原 因是工会领导人违反了对于工

会及全体会员的受信义务 ； 然后 申请启动工会内部调查和追责程序 ； 在内部程序不支持其诉

求的情况下 ， 方可 向法院起诉 。
〔
３７ 〕 这种救济方式的缺陷显而易见 ： 对会员搜集证据的要求过

高 ； 内部程序很容易被受指控的工会领导人所控制 ； 整个过程过分漫长 ， 无法应对劳资矛盾
一

触即发的紧急局面 。

其次 ， 是否追究企业违反集体合同责任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工会手中 。 当企业违反集体合

同 、 损害会员个人利益时 ， 按照 《劳管申报和披露法》 ， 会员无法直接起诉企业 ， 只能请求工会

代为维权 。 可见
，

一旦发生工会不作为问题 ， 会员 既无法通过外部监督让工会行动起来 ，
也无

法绕开工会 、 自行寻求其他救济措施 。 归根究底 ， 这都是工会过度集权所致 ： 会员不但把发起

谈判要约 、 追究企业违约责任的权利全部让渡给了工会 ， 而且还把工会怠于履职时的救济权过

多地出让给了工会 。 集权固然能够提高效率 ， 却打破了 民主与集权的平衡 ；
而正如韦布夫妇所

言 ， 这个平衡本是
“

民主制的根本问题
”

。
〔
３ ８

〕 解决之道在于放松集权并加强 民主 ， 实现再平衡 。

遗憾的是 ， 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没有走 出这
一

步 。 最终 ， 会员无权的现状令劳动者失望 ， 导致

了工会覆盖率的下降 。

２ ． 个人利益冲突问题 。 工会内 的会员情况千差万别 ， 其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， 甚至存在尖

锐冲突 。 例如 ，
高年资会员虽然资深 ， 但是体力 、 精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下 降 ， 他们往往希

望工资与工作年限挂钩 ；
而低年资会员虽然资浅 ， 但是年轻力壮 ， 他们更可能希望工资采取多

劳多得的方式来计算 。 如何协调这种冲突 ？ 工会 内部一般采取多数决原则来决策 ， 这导致少数

者的利益缺乏代表机制 。 长此以往 ，
工会对于少数者 的吸引 力会下降 ， 入会率随之减低 ， 从而

动摇集体劳动关系法的根本 。 为了避免这种前景 ， 美国政府和工会采取过三方面的对策 ，
但均

收效不佳。

第
一

， 完善工会内部的利益表达机制 ， 保障少数派会员充分表达诉求 。 为此 ， 《劳管申报和

披露法 》 将言论和结社 自 由 列人 《会员权利法案 》 ， 规定任何会员均有权与其他会员见面和集

会 ， 有权表达观点 ， 并有权在工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 。
〔３９

〕 但是 ， 这
一

规定除 了让工会的决策程

序更加繁琐 、 成本更高以外 ， 只是让会员就利益冲突摊牌 ，
而这与 冲突的解决相距甚远 。 毕竟 ，

利益表达不等于利益协调 ， 更不等于利益的有效代表 。

第二 ， 调控工会覆盖范围 ， 减少会员利益分歧 。 工会是根据
“

谈判单位
”

（
ｂａｒｇａ ｉｎｉｎ ｇｕｎ ｉｔ

）

来建立的 ， 而后者的大小取决于行政机关的决定 。 在劳动者同质化程度较高 的企业 ， 即使在
一

家企业只设置
一

个谈判单位 ，
也不容易发生会员利益严重 冲突的问题 。 比如 ， 大型钢铁公司 、

汽车公司动辄雇工成千上万人 ， 但是由 于采取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， 线上员 工的个人条件和利益

诉求均比较类似 ， 因而可以
“
一企一会

”

。 而在劳动者同质化程度较低 的企业 ， 为了减少会员利

［
３７

］Ｓｅｅ ２９Ｕ ． Ｓ． Ｃ．§§ ５０ １ （ ａ ）＆（ ｂ ） ．

〔
３ ８

〕 前注 〔 ５ 〕 ，

Ｓｉｄｎｅ
ｙ
Ｗｅｂｂ＆Ｂ ｅａｔｒ ｉｃｅＷｅｂｂ

书 ， 第 
３８页 。

［
３９

］
Ｓｅｅ２９Ｕ ．Ｓ． Ｃ ．§ ４ １ １ （

ａ ）（２ ）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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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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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冲突 ， 就要缩小谈判单位 。 例如 ，

一

家纺织企业下设纺纱 、 印染 、 制衣等多家工厂 ， 由于各

工厂业务性质迥异 ， 其员工利益也显著不同 ， 此时就应当
“
一厂一会

”

。
〔
４〇 〕 然而 ，

如果在一家

工厂之内 ， 仍然存在无法调和 的利益分歧 ， 就不能通过切割谈判单位的方法来化解问题 了 ， 而

这种情况数见不鲜 。

第三 ，
以法律形式为多数决原则设置例外 ， 保护少数会员的特定权利 。 这里主要指的是不

受工会歧视的权利 。 根据 《
一九六 四年民权法》 第七篇 ，

包括工会在内 的劳工组织不得由于种

族 、 肤色 、 宗教信仰 、 性别等 因素而限制劳动者的会员 资格 ， 或者限制劳动者的工作机会

等 。
〔
４〇 如果工会中的多数会员投票决定歧视黑人 、 无神论者或者女性 ， 受害者可 以对工会提起

诉讼 。 这个措施对于遏制针对少数会员的歧视固然有效 ， 但是仅仅适用于多数会员 的利益诉求

不正当的情形 。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， 多数会员和少数会员 的利益诉求都是正当 的 ， 他们的利益

冲突就不能通过择
一

保护的方式来解决了 。

上述三项措施 ，
第一项试图将会员之间的利益分歧摆到台面上 ， 寄望于通过商谈加 以协调 ，

可是很多利益是谈不拢的 ；
第二项试图将有分歧的会员放到不 同的工会当 中 ， 从而避免会内冲

突 ，
可是很多冲突是避免不了 的 ；

第三项则试图对利益分歧做出 裁断 ，
强迫

一

方放弃不正当诉

求 ，
可是很多诉求是同等正当 的 。 这些措施之所以效果不彰 ， 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

——工会过度集权 。 试想 ， 当会员 的某些利益无法获得工会代表时 ， 如果允许会员就这部分利

益与企业单独协商 ， 岂不可以解决问题 ？ 然而 ， 那样做会打破工会内部的步调
一致 ， 损害工会

的谈判力 ， 所以遭到工会坚决抵制 。 在工会看来 ， 会员要么牺牲个人利益 ， 要么退会 ， 绝无中

间道路可走 。 换言之 ，
会员必须将就个人利益与企业协商的全部权利都让渡给工会 ， 不能有所

保留 ， 更不能与工会
“

求同存异
”

， 只可以绝对服从。 这种
“

全有或全无
”

（ ａ ｌｌ
－

ｏｒ
－

ｎｏｔｈｉｎｇ ） 的制

度安排显然有失绝对 ， 过分强调了工会集权 ， 却忽视 了会员 的 民主权利 。 和工会不作为 问题
一

样 ，

工会在会员利益冲突问题上毫无变通 ，
必然导致工会对劳动者吸引力 的下降 。 这是美国集

体劳动关系法衰落的重要原因 。

其实 ， 美国学者不是没有意识到工会过度集权的弊端 。 如前所述 ， 早在 《劳管 申报和披露法》

出 台之前 ， 他们就论证了以民主制约集权对于工会的重要性 ， 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。 并且 ， 学者并

没有把工会民主的功能局限于反腐 ， 而是从整个社会着眼 ， 强调了工会民主对于民主社会的促进作

用 ： 工会民 主有助于
“

为政治民主创设健康氛围
”

， 有助于
“

培养经过民主训练的政治领导人
”

，

还有助于
“

教育出负责任的公民
”

。
〔
４２

〕 然而 ， 学者的观点没有成文法 、 更没有宪法基础 ， 实际

影响几乎完全依赖法院的认可 。
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， 随着最高法院乃至整个联邦司法系统转向

保守 ，
工会民主愈发不受司法青睐 ； 学者的鼓呼也只能退回书斋 ，

无补于集体劳动关系法的衰落 。

（
二

） 劳资民主 ：
经济效率的挑战

工业民主包括两个维度 。 在内在维度上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实行工会民主 ， 其衰落可归因于

集权对 民主的压制 ；
而在外在维度上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实行劳资 民主 ， 其衰落则可归因于效率

〔
４０

〕ＳｅｅＲ ｉｃｈａｒｄＡ ．Ｅ
ｐ
ｓｔ ｅｉｎ

，Ａ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 ｆｏｒＬａｂｏｒ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 ：ＡＣｒｉｔ
ｉｑｕｅ ｏｆｔｈｅ ＮｅｗＤｅａ

ｌＬａｂｏｒＬｅｇｉ ｓ ｌ
ａ

ｔ
ｉ ｏｎ

，９２

ＹａｌｅＬ ．

Ｊ．

１ ３５ ７ ，１ ３９８
－

 １３ ９９
（

１９８３ ）
．

〔
４ １

〕 参见阎天译 ：

“

《 １９６４ 年 民权法 》 第七篇选译
”

， 载阎天编译 ： 《反就业歧视法国际前沿读本 》 ，
北京

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，
第 １ ０９ 页 。

〔
４２

〕 前注 〔 １ ９
〕 ，

Ｃ ｌｙｄ
ｅＷ ． Ｓｕｍｍｅｒｓ文

，

ｙＶｗＵｃｉ； ．
６ １０

，
６２２ 

？

６２４ 。

？ １ ７７？



清华法 学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

对民主的挑战 。 更准确地说 ， 法律经济学派指责集体劳动关系法损害了社会生产率 ， 而支持集

体谈判的学者未能做出有效回应
，
使得 国家政策导向愈发不利于集体谈判 。

集体谈判是否会降低社会生产率 ？ 这个问题可谓
“

古 已有之＇ 早在集体谈判方兴未艾的 １ ９

世纪末 ，
经济学家就对此持有截然对立的看法 。〔

４３
〕 到 了

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， 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

济学家占 了上风 。 他们认为 ， 集体谈判会损害社会生产率。 为了实现社会生产率的最大化 ， 需

要让市场主宰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 ；
而在集体谈判过程中 ，

工会垄断了企业内 的劳动力供给

（ 前提是企业不易解聘会员并另雇新人顶 岗 ） ， 企业则垄断了资本供给 ，

“

双边垄断
”

导致了市场

定价机制的失灵 。 这样
一

来 ， 会员 的待遇不再 由市场来决定 ， 而是取决于劳资双方不讲市场原

则的斗争 。 这种
“

肉搏式的博弈
”

导致谈判费用高企 ， 损害社会生产率 。
〔
牡

〕

如果抽象的经济学分析缺乏直观说服力 ， 那就用实例来服人 。 比如 ， 由于工会在集体谈判

中总是倾向于保护在职会员 的利益 ， 所以往往反对企业更新技术、 裁汰冗员 。

“

司炉工还在火车

柴油机车上工作 ， 虽然司炉岗位在机车上已不存在 了 。 油漆工还用着刷子而不是喷枪。
……在

报纸印刷厂 ，
工会总是要求对现成的广告铅版再排

一

次版
”
〔４５ 〕
——这段描述形象地反映了集体

谈判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阻碍。 事实上
， 随着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发展 ， 集体谈判逐渐被公众看作

唯利是图之举 。 人们普遍认为 ，
工会为了保护会员既得利益而不惜损害经济发展 ， 以致

“

劳工

巨头 （
Ｂ ｉ

ｇ
Ｌａｂｏ ｒ

）

”

和
“

资本巨头 （
Ｂ ｉｇＣａｐｉｔａｌ

）

”
一样形象不佳。

〔
４６

〕

对此 ，
主流劳动法学者的 回应是 ： 集体谈判虽然对生产率有消极作用 ， 但是同样有积极作

用的
一

面 。 比如 ， 集体谈判通过改善劳动者利益 ， 让劳动者安心工作 ， 降低辞职率 ， 相应减少

了招聘和培训新人的成本
；
集体谈判促使企业采取更合理的人事政策 ， 填补管理漏洞 ， 从而提

高管理效率 。 这些都会带来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。
〔
４７

〕 再者
，
集体谈判对生产率的消极作用也并不

绝对 。 比如 ，
虽然工会为了保护会员利益 ，

可能阻碍新技术的 引进 ， 但是从长期来看 ， 新技术

由于对生产率的巨大促进而不可阻挡 ；
工会如果

一

意孤行 ，
必将导致所在企业因 为技术落后而

遭淘汰 。 所以 ， 集体谈判不利于新技术引进的情形 ， 往往仅限于行业竞争不激烈的企业或岗位 ，

而这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大 。〔
４８

〕

既然集体谈判对于社会生产率兼具积极和消极作用 ， 那么 问题就转化为何种作用更大 。 这

更多是
一

个实证而非理论的推演 。 起初 ， 支持集体谈判的一派 占 了上风 。 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

明 ，
工会不仅有

“

垄断者的面孔
”

，
而且有着

“

代言人／应答人的面孔
”

， 且
“

工会化的净效应

可能是提高 了社会的效益
；
如果在极少的情况下降低了社会效益 ， 程度也是很微小 的

”

。
〔
４９

〕 然
１

〔
４３

〕
ＳｅｅＤｅｒｅｋＧ ．Ｂｏｋ＆ＪｏｈｎＴ． Ｄｕｎ ｌ

ｏｐ ，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９ＮｅｗＹｏｒｋ
：Ｓｉ

ｍｏｎ＆Ｓｃｈｕｓｔｅｒ
，

１ ９７０
，

ａｔ
ｐ

． ２６０ ．

〔
４４ 〕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．Ｅｐｓｔｅｉｎ

，
Ｓｉ
ｍ
ｐ

ｌｅＲｕｌｅｓ
ｆｏｒ ａＣｏｍｐ ｌ

ｅｘＷｏｒ
ｌｄ

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：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
ｙ
Ｐｒｅｓ ｓ

，ａｔ
ｐｐ

．  １６３

？ １ ６４
 （

１９９５ ）
．

〔
４ ５ 〕 〔 美 〕 理查德 ‘ Ｂ ． 弗里曼 、 詹姆斯 ＿

Ｌ． 梅多夫 ： 《工会是做什么的 ？ 美国 的经验》 ， 陈耀波译
，
北京

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， 第 １４７ 页 。

〔
４ ６

〕 ＳｅｅＮｅ
ｌ
ｓｏｎＬ ｉ

ｃｈｔｅｎｓｔｅ ｉｎ
，Ｓ ｔ

ａ
ｔ
ｅｏ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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＼
ＡＣｅｎ ｔｕ 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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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Ｐｒｉ ｎｃｅｔｏ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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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ｔ

ｙ

Ｐｒｅｓ ｓ
，２００２ ，ａｔ

ｐｐ ．１４２

￣

１４８ ．

〔
４７ 〕 参见前注 〔 ４５ 〕 ， 〔美 〕 理查德 ． Ｂ ． 弗里曼 、 詹姆斯 ． Ｌ ． 梅多夫书 ， 第 １４８

￣

１４９ 页 。

〔
４８ 〕 参见前注 〔 ４３ 〕 ，

ＤｅｒｅｋＣ ．Ｂｏｋ＆ＪｏｈｎＴ ．Ｄｕｎｌｏ
ｐ 书 ， 第

２６ １
￣

２６２ 页 。

〔
４９

〕 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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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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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 天 ： 美 国集体 劳 动关 系 法 的兴衰

而
，
上述论断很快被更多的实证所动摇 。

〔
５Ｑ

〕 关于集体谈判阻碍生产率提高的实证研究也陆续发

表 。 看来 ， 想要通过实证来认定集体谈判对社会生产率利大于弊 ， 基本是行不通的 。

既然无法正面击败对于集体谈判损害生产率的质疑 ， 那么 ， 侧面迂回 的战略就不失为替代

之选 。 支持集体谈判的学者转而主张 ： 集体谈判就算会造成社会生产率的损失 ，
也可 以促进其

他的公共价值 ， 总算下来仍然得大 于失 。 比 如 ， 有学者就认为 ，
集体谈判应 当兼顾效率

（ 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 ｃｙ ） 、 公平 （ ｅｑｕ
ｉｔ
ｙ ） 和雇员发言权 （ ｖｏ ｉｃｅ ） 三大价值 ， 即使效率价值无法最大化 ， 也可

以在其他两个价值上得到弥补 。
〔
５ １

〕 更有学者主张 ： 集体谈判所彰显的多元主义民主 ， 仍然是值

得追求的重要价值 。
〔
５２

〕 毕竟 ， 在实现劳资关系民主化方面 ， 集体谈判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。

然而 ，
民主真的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应该追求的价值吗？ 持肯定论的学者发现 ， 他们的主张

面临着无法可依的窘境 。 首先 ， 《 国家劳动关系法》 的立法 目 的过窄 ， 根本没提民主这回事 。 民

主作为价值 目标 ， 本来是通过司法释法而赋予的 ， 而 司法系统的右转令民主价值的地位骤降 。

其次 ，
工业民主在美国也不被承认为人权 ，

不能从国际法中找到依据 。 美国政府并未签署国 际

劳工组织关于集体谈判的核心劳动基准 ，
〔 ５３ 〕 国会也没有批准保障工会结社 自 由的 《经济 、 社会

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 。
〔
５４

〕 再次 ， 美国 《宪法 》 中也没有规定包括集体谈判权在内社会经济权

利 ， 最高法院又拒绝通过释宪来创设这种权利 。
〔
５５

〕

综上所述 ， 面对法律经济学派的挑战 ， 支持集体谈判的学者无法证明集体谈判能够提高社

会生产率 ， 而他们用来弥补生产率损失的其他价值
——

特别是劳资 民主
——

又缺乏法律依据 。 于

是 ， 集体谈判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的地位 日益下降 ， 这成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衰落的重要动因 。

四 、 美 国 集体 劳动 关 系 法 的 兴衰之鉴

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八十多年来的兴衰变迁 ， 对我 国有什么启示 ？ 诚然 ， 中美两国社会制

度有明显差别 ， 尤其表现在两点 ：

工人阶级居于国家领导地位 ，
以及工会机构 自上而下组建。〔

５６
〕

但是 ，
宏观社会制度的差别 ， 并不意味着具体法律的不可通约性 。 综观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

〔
５０

〕
Ｓ ｅｅＣ 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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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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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
．
５ ．

〔 ５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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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Ｉｎｖｉｓｉ ｂ 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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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ｕｂ ｌｉ
ｃ Ｐｏｌ ｉｃｙ 

ｉｎｔｏＦｏｃｕｓ
，Ｓ

ｔａｎｆｏｒｄ
：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

ｔ
ｙＰｒ ｅｓ ｓ ，２００９ ．

〔
５ ２

〕Ｓ ｅｅＣ
ｙ
ｎｔｈｉａＥｓｔｌｕｎｄ

，Ｒｅｇｏｖｅｍ ｉｎｇ ｔｈｅＷｏｒｋｐ ｌａｃｅ
：
ＦｒｏｍＳｅｌｆ

－Ｒｅｇｕｌａｔ
ｉ
ｏｎ ｔｏＣｏ－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

，ＮｅｗＨａｖｅｎ ：Ｙａｌ
ｅ

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ｔ
ｙＰｒｅｓ ｓ

，
２０ １０ ．

〔
５３

〕 参见美国参加 国 际劳工公约 的情况 ， 载
ｈｔ ｔ

ｐ ：
／／ｉｌｏ ．ｏｒ

ｇ
／ｄ

ｙ
ｎ／ｎｏｒｍ ｌｅｘ／ｅｎ／ ｆ？ｐ

＝１ ０００
： １ １２００ ： ０ ： ：ＮＯ ：

１ １ ２００
：
Ｐ １ １ ２００

＿

ＣＯＵＮＴＲＹ
＿

ＩＤ
：

１ ０２８７ １
， 最后访问时间 ：

２０ １６ 年 ２月
３日 。

〔
５４

〕 参见美国参加国际人权公约的情况 ， 载
ｈｔｔ

ｐ ：／／ｉ
ｎｄｉ

ｃａｔｏｒ ｓ ． ｏｈｃｈｒ． ｏｒｇ／Ｈｏｍｅ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
ｙ
Ｐｒｏｆｉｌ ｅＰｄｆ

，
最

后访问 时间 ：
２０ １ ６ 年 ２ 月 ３ 日 。

〔 ５５ 〕 参见 〔 美〕 卡斯 ＿ Ｒ ． 桑斯坦撰 ：

“

为什么美国宪法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保障 ？

”

， 傅蔚冈译 ， 载 中 国

究政网 ，
ｈｔｔ

ｐ
：
／／ｗｗｗ ． ｃａｉａｗ ． ｃｎ／ ａｒｔ ｉｃ

ｌ
ｅ／ｄｅｆａｕｌｔ ． ａｓｐ ？ｉｄ ＝ ３ ６ ｌ９

，
最后访问时间 ：

２０１ ６年 ２月３日 。

〔
５６

〕
此外 ， 有论者认为 ， 我国的集体协商与美国 的集体谈判不同 ，

因为
“

协商
”

比
“

谈判
”

更少对抗性 ，

包含着促进劳资合作的政策取向 。 但是 ，
崇尚劳资合作的德国同样使用

“

集体谈判
”

的说法 ， 我 国学界也通常也

将二者互换使用 ，
可见

“

集体协商
”

与
“

集体谈判
”

并无原则 区别 。 参见李敏 、 黄秦 、 郑英隆 ：

“

从竞争优势分

析工资集体谈判／协商的 目标及路径——基于中欧的对比研究
”

， 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》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， 第 ８２
￣

８９页 。

．
１７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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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 ， 其对我 国的启示主要有价值和制度两个方面 ：

—￣

在价值 目标上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虽然是维稳的手段 ， 但是不可 以将维稳当做压倒一切

的价值 目标 ，
否则就可能被同样能够实现该 目 标的其他手段所排挤 。 工业民主可 以充当集体劳

动关系法的重要价值基础 ，
也是抗衡社会生产率等其他政策取向 的重要 因素 ， 前提是工业民主

必须找到牢固 的法律依据 。

——在制度工具上 ，
工会 内部制度建设的关键是平衡集权与 民主 的关系 ， 特别要防止工会

过度集权的现象发生 ； 劳资关系领域制度建设的关键则是保障劳动三权 。

以这些启示关照我国现实 ， 就可以得出完善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思路 。 在价值 目标方面 ，

我 国亟待打破片面的维稳思维和经济发展思维 ， 将工业民主树立为集体劳动关系法的价值基础 ，

并在 《宪法 》 和 《工会法》 中找到工业民主 的法律依据 。 在制度设计方面 ， 我国 除加强劳动三

权的保护外 ， 应当重点解决工会过度集权问题 ， 重构工会 、 职代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 ，

由工会向劳动者个人和集体放权 。

（

一

） 价值 目 标 ： 树立工业民主

１
． 片面维稳思维下的 国家主义 。 与美国类似 ， 维稳同样也我 国 集体劳动关系法的重要 目

标 。 早在 《劳动法》 起草时 ， 国家就曾展望 ：

“

实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 ，
可 以变职工 自发

的无序的抗争行为为有序的依法维护和协调行为 ， 有利于劳动关系的稳定
”

。
〔
５ ７

〕 然而在实践中 ，

维稳 目标压倒 了
一

切 。

一旦发生劳资群体冲突 ， 政府有关部门经常
一

齐上阵 、 直接干预 ；
而工

会定位遭到扭 曲 ， 被看作政府的一部分 ， 仅仅配合其他部门工作 ， 而不是按照 《工会法 》 第 ２７

条的要求 ， 紧急启动集体协商来化解危机 。〔
５８

〕 这种搁置集体谈判 、 以 国家全面介入取而代之的

做法 ，
可称为国家主义 。

国家主义背后的逻辑是 ： 只要能够实现维稳 目标 ， 是否采用集体协商的手段其实无关紧要。

与集体协商相比 ， 政府对于直接干预的维稳方式更加熟悉 ，
也更善于把控干预力量的投向 和强

度 ， 所以集体协商很容易被直接干预的方式所排挤。 这是国家主义现象产生 的根源 。 发展集体

劳动关系法 ， 必须打破国家主义 ； 要想打破国家主义 ， 就不能再将集体协商仅仅视作维稳的手

段 ，
而应当彰显集体协商的其他价值 。

２ ． 片面发展思维下的放任主义 。 与国家主义相反 ， 阻碍我 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另
一

种倾向

可称为放任主义 （
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

） ，
主要以一些经济学家为代表 。 他们认为 ， 集体协商限制了企业经

营 自主权 ， 影响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运作 ， 与经济效率的追求相抵牾 。 在经济新常态下 ， 为 了维

持经济增速 ，
不应发展集体协商 。

〔
５９

〕 这种观点在政府和企业间颇为流行 ， 导致集体劳动关系法

在国家治理议程中 的地位偏低 。 不仅国家层面的 《集体合同法》 拖延二十余年未能出台 ，

〔
６０

〕 而

〔
５ ７ 〕 中华全国 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政策法规司编著 ： 《 〈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劳动法 〉

讲话》 ， 中 国工人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， 第 ５７
￣

５８ 页 。 以专节规定了集体合同制度的 《劳动合同 法》 ， 同样将社会

稳定明确为立法 目 标 （第 １ 条 ） 。

〔
５ ８

〕 按照 《工会法》 ， 如果企业发生停工事件 ，
工会的首要职责是

“

代表职工同企业 、 事业单位或者有关

方面协商
”

（ 第 ２７ 条 ） 。

〔
５９

〕 例如 ，
张五常 ：

“

张五常论新劳动法
”

， 载 《法律和社会科学》 （第 ４ 辑 ）
，
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， 第

１
￣ ３６页 。

〔
６０

〕 制定该法的正式动议始 自 《劳动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》 第

３ １ 条 ［ 劳部发 （
１９ ９３

）４ １ １ 号 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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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地方加强集体协商的立法尝试也多以妥协告终 。
〔《 〕

究其实质 ，
放任主义的观点与美国法律经济学派基本相同 。 全国总工会的应对也和美国劳

动法学者类似 。 他们首先力图论证 ： 集体协商与社会生产率并无矛盾 。 集体协商可以促进工业

和平 ， 减少因罢工 、 闭厂等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 ； 集体协商通过提高劳动者 收人来扩大 内需 ，

间接拉动经济发展
；
协商让利也促使经营者更多依靠改善生产 、 提高效率来做大蛋糕 ， 而非利

用资强劳弱来多分蛋糕 。〔
６２

〕 然而 ， 集体协商对于社会生产率毕竟也有损害作用 ， 何以证明促进

作用足以抵消 、 甚至超过损害作用呢 ？

放任主义是片面发展思维的产物 。 要发展集体劳动关系法 ， 就必须打破片面追求保增长 、

求发展的观念 ， 以新的价值 目 标抗衡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政策取向 。 那么 ， 我国可否像美国 样 ，

以工业民主作为集体劳动关系法的价值 目标呢？ 答案是肯定的 。

３ ． 作为价值 目标的工业民主 。 对于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而言 ， 为了打破国家主义 ，
必须在

维稳之外另寻价值 目标 ； 为 了打破放任主义
，
必须在经济发展之外另寻价值 目标 。 本文认为 ，

这个新的价值 目标就是工业民主 。

工业民主需要法律基础 。 与美 国类似的是 ，
工业民主在我 国同样缺乏足够 的国际法支持 。

我国未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集体协商的核心劳动基准 ， 并对 《经济 、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

约》 的工会结社 自 由做了保留 。 而与美国显著不同的是 ： 我 国 的工业民主具有坚实的宪法和立

法基础 。 这可分为工会民主和劳资 民 主两个方面 。 工会民主的法律基础是 《工会法》 第 ９ 条 ：

“

工会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
”

。 据此 ，
工会的一切组织活动均应 当发扬民主 。 而劳

资民主不仅有立法基础 ， 更有 《宪法》 基础 ， 这使得其法律依据格外坚实 。 概言之 ， 《宪法 》 追

求民主
， 民主包含参与 ， 参与深入企业 ， 企业实行协商 ， 所以劳资集体协商是宪法的要求 。

首先 ， 《宪法 》 追求民主 。 民主是
一

种重要的宪法价值
， 在宪法价值序列中 享有崇高的地

位 。 《宪法 》 正文在确立国体和根本制度 （第 １ 条 ） 之后 ， 立即宣示民主价值 ：

“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的
一

切权力属于人民
”

（第 ２ 条第 １ 款 ） 。 相 比之下 ， 效率虽然也是宪法价值 ， 但规定于第 １４

条 （

“

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
”

） ， 位置要靠后很多 。

其次 ，
民主包含参与 。 公民参与管理是民主价值的重要实现形式 。 《宪法 》 第 ２ 条在宣示民

主价值 （第 １ 款 ） 之后 ， 以两个条款分别列出了 民主的两大形式 ： 人大代议 （ 第 ２ 款 ） 和参与

管理 （第 ３ 款 ） 。 自 熊彼特以来 ， 民主的概念在西方政治实践中几乎和选举画上 了等号 。〔
《

］ 而

我国 《宪法》 与此迥异 ， 非常强调民主 中 的公民参与元素 。 正如卢梭以来的参与民主理论家所

指出 的 ， 参与能够帮助人们熟悉民主程序 ， 培养公心 ， 发挥教育功能
；
可以提升公民对于共同

〔
６１

］ 比如 ， 《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》 修订时 ， 曾拟议放松对于 罢工的规制 ， 改善劳资力量

对比
， 为协商的启 动提供保障 （见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 ２５ 条 、 第 ５９ 条 ） 。 然而 ， 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

一

致

反对修法 ， 其理由 如
“

室碍企业营运及发展
”

、

“

加速企业撤资及倒闭
”

等 ， 均从社会生产率角度立论 （ 参见
“

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强烈反对 《广东省企业集体合 同条例 （ 修订草案 ） 》

”

， 载 《 明报 》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
，

第 Ａ １９ 版 ） 。 改革方案最终遭到挫败 。

〔＆２
〕 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 、 中 国工运研究所组织编写 ： 《 中国集体合同制度与 实践》 ， 新华 出

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， 第 １２７
￣

 １２８ 页 。

〔６３ ］ 参见 〔 美 〕 约瑟夫 ？ 熊彼特 ： 《资本主义 、 社会主义与 民主》 ，
吴 良健译 ， 商务 印书馆 １９９９ 年版 。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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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归属感 ， 发挥整合功能 ；
还可以增强公民对于决策的主宰感 ， 使得决策更易获得接受 。〔

⑷

概言之 ，
参与可 以培育民主共同体所必需的公民心态 ， 这是 《宪法 》 建设国家政治文明 和精神

文明 （ 《宪法修正案》 第 １ ８ 条 ） 的题中之义 。

再次 ， 参与深人企业 。 民主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 的组织原则 ，
而且及于经济领域

；
经济民

主与参与民主相结合 ， 就是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。

“

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民主的 （ 从理论上

讲 ） ， 但在工场里是专制 的
”

。
〔 ６５ 〕 而我 国 《宪法 》 则 与此迥异 ， 强调在经济生活 中实现民主 。

《宪法 》 第 ２ 条第 ３ 款在列举公民参与管理的范围时 ， 将经济事务与政治 （ 国家 ） 事务并列 ， 就

是明证 。

传统上 ， 《宪法 》 将经济 民主与公有制几乎划上等号 。 １９７８ 年修宪则大为丰富了经济民主的

含义 。
一方面 ， 经济民主从所有制走向管理制度 。

１９７ ８ 年 《宪法》 第 １ ７ 条规定 ：

“

国家坚持社

会主义的民主原则 ， 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 ， 管理各项经济事业… …
”

。 另一方面 ， 经济民主从

宏观走向微观 。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剑英在修宪说明 中 ， 明确把企业的 民主管理解读为
“

管理各项经济事业
”

的题中之义 。
〔 ６６ 〕 １９８２ 年 《 宪法 》 继承和发展了１９ ７８ 年的思想 ：

一

方面

将原第 １７ 条略作修改 ， 作为第 ２ 条第 ３ 款保留下来 ；
另
一

方面增加 国有和集体企业民主管理的

规定 （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 、 第 １ ７ 条第 ２ 款 ） 。
〔
６７

〕 那么 ， 《 宪法》 是否要求在非公有制企业实行民主

管理 ？ 从文义上讲 ， 第 ２ 条第 ３ 款规定公民参与经济管理时 ， 并未局限于公有制企业。 第 １ ６ 条 、

第 １ ７ 条关于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也并不具有
“

明示其一 、 排除其余
”

的效果 。 总之 ， 从 《宪法 》

文义和修宪史可见 ， 我 国 《宪法》 上的 民主原则及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制度 。

最后 ，
企业实行协商 。 集体协商是企业民主管理的路径之

一

， 具有宪法地位 。 由于 《宪法 》

在规定企业民主管理的形式时 ， 仅列举了 职代会 （ 第 １ ６ 条第 １ 款 ） ， 所 以
“

企业民主管理
”

几

乎和职代会画上了等号 ， 而与集体协商对立起来 。 其实 ， 《宪法》 在职代会之后加写
“

和其他形

式
”

５ 个字 ， 又要求企业民主管理应当
“

依照法律规定
”

， 就表明了对于民主管理路径的开放态度 。

国家应通过立法来开辟企业民主管理的新形式 ， 凡是具备民主实质的法定管理形式均具有 《宪法》

地位 。 修宪者的这种开放态度 ， 充分考虑了正在展开的经济改革的需要 ，
使得 《宪法 》

“

随着时

间演进 、 变化 、 适应新环境而无需正式修正
”

， 成为一部
“

活的宪法
”

（
Ｌｉｖ 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

） 』
６８

〕

另一方面 ，

“

管理
”

的含义并不局限于单方决定 ，
而是包含着动议 、 谈判 、 决策 、 否决等一系列

形式的综合活动 。 因此 ， 集体协商和职代会
一

样 ， 都是企业民主管理的宪法路径 。

总之 ，
工业民主是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重要价值取向 ， 而这个取向有坚实 的 《宪法》 和

法律基础 。 自此 ， 集体劳动关系法只要能够促进 民主 ， 即便维稳效果不及国家直接干预 ， 或者

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 ，
也仍然具有正当性 。 我 国也无需再从人权公约中寻找发展集体劳

〔
６４ 〕 参见 〔 美 〕 卡罗尔

？ 佩特曼 ： 《参与 和民主理论 》 （ 第 ２ 版 ）
， 陈尧译 ，

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，

第 ２５
￣

２６ 页 。

［６５ ］ 〔美 〕 戴维 ？ 施韦卡特 ： 《反对资本主义 》 ， 李智等译 ，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， 第 Ｍ 页 。

〔６６ 〕 参见叶剑英 ：

“

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九七八年三月 一 日在 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

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
”

， 载 《人民 日 报》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８ 日
， 第 １ 版 。 １ ９８ １ 年出 台的 《 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

表大会暂行条例》 第 １ 条也指 出 ， 恢复企业内 的职代会民主制 度正是以 １９７８ 年 《宪法》 第 １７ 条为依据的 。

〔
６７

〕
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修宪记录 ， 参见许崇德 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（ 下卷 ） 》 （ 第 ２ 版 ）

，
福建人

民 出版社 
２００５

年版 ，
第

３ ５９
、

３７９
、

３８０
、

３９０
、

４０ １
、
４０６

、
４ １０

、
４ １ ６

、
４２７ 、 ４４３页 。

〔
６８ 〕 参见 〔 美 〕 戴维

？ 施特劳斯 ： 《活的宪法 》
， 毕洪海译 ，

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， 第 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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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关系法的依据 。 扫除了这些障碍 ， 《集体合同法 》 和地方集体劳动关系立法就有望尽快列入改

革议程 。

（
二

） 制度设计 ：
制衡工会集权

至于工业民主的制度设计 ， 同样可 以从工会民主和劳资民主两个方面展开 。 在劳资民主制

度上 ， 我国最值得向美国借鉴的是对劳动三权的保护 。 对此 ， 我 国学界已有比较充分的讨论 ，

故不赘述 。
〔
６９

〕 而在工会民主制度上 ， 我国应该汲取美国 的经验教训 ， 对工会过度集权问题保持

高度警惕 ， 在此基础上重构工会 、 职代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 。

１
． 我国工会的过度集权 。 工会作为劳动者的集合 ， 其权利虽有法定的一面 ， 但是从根本上

来 自劳动者的让渡 ， 所以工会都是集权的产物 。 在集体协商制度 中 ， 我国劳动者至少向工会让

渡了 四个方面的权利 ：

一

是工会只要存在 ， 就当然地获得并垄断代表权 （ 《劳动法 》 第 ３３ 条第 ２

款 ） 。 劳动者向工会让渡了另选代表机构的权利 。
二是在工会之内 ， 具体由何人出任协商代表 ，

包括首席代表 、 其他代表和外聘代表的确定和更换 ， 基本均 由工会管理层 自行决定 。
〔 ７〇〕 劳动者

向工会让渡了选择代表人员的权利 。 三是工会垄断劳方就履行集体合同寻求劳动仲裁和诉讼的

权利 。 劳动者个人无权就用人单位违反集体合同 向仲裁或司法机关主张救济 。
ｍ 〕 四是集体合同

的效力及于生效时尚未人职的员工 ， 且个别劳动合 同中 的待遇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（ 第 ３５

条 ） 。 前者相当于让生效后入职的员工 向工会让渡另选代表机构的权利 ； 后者则限制了 劳动者与

用人单位个别缔约时的意思 自治权 。

那么 ， 我国工会是否存在过度集权的现象 ？ 答案是肯定的 。 这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检验 ：

集体合同很少进入劳动仲裁和诉讼程序 。 根据 《 中 国裁判文书网》 的记载 ，
２０ １４ 年度仅有 ４９ 起

纠纷涉及集体合同 ，

〔
７２

〕 其中劳动者起诉主张集体合同权利的只有 ６ 起 。 劳动者为何极少拿起法

〔
６９

〕 例如 ， 叶姗 ：

“

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救济一基于我 国和美国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之比较
”

，

《北方法学 》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 ， 第 ９ ３
￣

 １０２ 页 ；
王天玉 ：

“

工资集体协商行为主观要件的法律塑造一以美国劳资

善意谈判义务为借鉴
”

， 《 社会科学战线 》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９ 期 ， 第 ２３２ 
－

２４３ 页 。

〔
７〇

〕
关于首席代表的确定 ， 见 《集体合同规定 》 第 ２０ 条第 ２ 款 。 关于其他代表的确定 ， 见第 ２０条第 １

款 。 关于外聘代表的确定 ，
见第 ２３ 条第 １ 款 。 关于代表的更换 ，

见第 ３ ０ 条第 １ 款 。 全总曾主张部分其他代表由

职代会议定 ， 但并不具有强制力 。 中华全国总工会 《工会参加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试行办法》 第 ８ 条第 ２

款 ［ 总工发 （ １９９５ ）１２ 号 ］ 。

〔
７ １

〕 《工会法》 第 ２０ 条第 ４ 款 。 从字面来看 ，
用人单位违反集体合同 的 ， 劳动者根据 《劳动合同法》 第

７ ８ 条有权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。 但是很难确定这种解释是否符合立法本义 ，
且尚 未发现按照这种解释受理劳动

者提起诉讼的案例 。 此外 ，
２０ １ １ 年出 台的 《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》 第 ４ 条第 ２ 款肯定 了劳动者就用人单

位违反集体合同提出 调解请求的权利 ， 但是根据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 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 ，
只要企业内成立了工

会 ， 受理请求的调解委员会的劳方代表就必须由工会来确定 。

〔
７２ 〕 统计方法如下 ：

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
，
运用 《 中 国裁判文书网 》 自 带搜索引擎 ， 检索 ２０ １４ 年全年制作

的 、 包含
“

集体合同
”

这
一

关键词 的文书 ， 共返回 ６ＴＯ 个结果 。 根据一下标准对结果进行筛选 ： ①
“

集体合

同
”

的
“

集体
”

有时指所有制 ， 有时指 纠纷中劳动者一方的人数 。 这些案件中的
“

集体合同
”

均非集体协商协

议 ， 删去 。 ②有时 ， 判决书只在引用的法律条文中提及集体合同 ； 有时 ， 案件在涉及集体合 同的 问题上并无纠

纷 ； 有时 ， 集体合同仅与程序上的纠 纷有关 ，
无涉实体 。 这些案件纠纷并未实质性地涉及集体合 同 ，

删去 ， ，

③有时 ，若干文书涉及的纠纷是本应做集团诉讼 ， 但被拆分受理 ； 有时 ， 同
一

案件有多个文书 ， 分别涉及一审 ，

二审 、
再审等 ； 有时 ， 由于网站技术原因

，
同
一文书会多次 出现 。 上述情形均做同一纠纷处理 。 经过筛选 ，

一

共有 ４９ 起纠纷纳入研究范围 。

．
１ ８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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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武器 ？ 根源在于工会过度集权 ， 具体则表现在三个方面 ：

一

是 由 于工会垄断了协商代表的遴

选权 ， 导致选出的代表缺少对会员负责的意识 ， 协商 出 的 内容对劳动者并不有利 ， 劳动者认为

不值得通过诉讼来维护 。 重要的佐证是 ： 利用集体合 同对抗对方诉求的基本是企业
一

方 ，
而非

劳动者
一

方 。
〔
７３

〕 二是工会垄断了就企业违反集体合同提起诉讼的权利 ， 却怠于履行职责 。 全部

４９ 起纠纷中没有任何
一起是由工会起诉或代表劳动者

一

方应诉的 。 工会就集体合 同 申请劳动仲

裁的案件也极为罕见 。
〔
７４ 〕 三是 由 于工会严重限制了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个别缔约时的意思 自 治

权 ， 劳动者宁愿违法地放弃集体合 同 中的
一

些利益 ，
也要与用人单位私下另作安排 。 比如 ，

职

场新人为了获得在职培训和晋升空间等 ，
可能愿意接受 比集体合同约定更低的工资待遇 ；

〔
７５

〕 虽

然这种安排违反了集体合同 ，
但是劳动者没有诉讼意愿 。 总之 ，

工会的过度集权 ， 确实是我 国

集体劳动关系法在司法中遭到架空的重要原因 ，
亟需矫正之策 。

２
． 向劳动者个人放权 ： 集体协商既 个人协商 。 矫正工会过度集权 ， 首先要向劳动者个人放

权 ， 放宽以个别劳动合同变通集体合同 的条件 ： 即使个别劳动合同所规定的某些待遇不如集体

劳动合同 ， 只要该规定有对价 ， 就应当允许以个别约定变通集体合 同 。 比如 ， 即使集体合同规

定了新员工起薪的下限 ， 个别员工也仍然有权与企业另行协商 ， 约定低于下限的起薪 ， 只要员

工所付出 的代价可以从其他方面 （如培训机会 、 灵活工时等 ） 获得充分补偿 。

另一方面 ， 法律应当限制以个别劳动合 同变通集体合同的条件 ， 防止变通成为企业压制个

别劳动者的渠道 。 为了防止劳工低估和贱卖集体合同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，
可以 为弃权设置条件 ：

一是要求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披露集体合同上的权利 ， 防止劳动者因 为无知而弃权 ；

二是设定
“

冷静期
”

以供劳动者权衡得失 ；

三是设置不可放弃的法律底线 。
〔 ７

６
〕

３
． 向劳动者集体放权 ：

工会 ％ 职代会 。 矫正工会过度集权 ，
还要 向 劳动者集体放权 。

与美国不 同 ， 我国 劳动者集体既包括工会 ，
还包括职工 （ 代表 ） 大会 。 为了如韦布夫妇所言 ，

平衡
“

行政效率
”

与
“

大众控权
”

，

〔
７７

〕 不妨将两个 目标分别赋予工会和职代会 ： 工会专注于
“

行政效率
”

， 走专业化道路 ， 提高从实质上代表会员利益的能力 ；
〔
７８

〕 职代会则专注于
“

大众

控权
”

， 加强对工会的监督 ， 提高从形式上反映会员意志的能力 。 委托人意志和利益的实现是代

表制的两个主要含义 ，
〔
７９

〕 它们对应着两种不 同 的 民主
——

代议型 民主和代表型 民主 。
〔
８Ｇ

〕 我 国

〔
７３

〕
企业曾援引集体合同作为工资 、 加班费 、 经济补偿金等 的计算依据 ， 或者作为采取不定时工时制 的

根据 ，
从而对抗劳动者所 主张的 、 法定的更高待遇 ， 并且几乎都获得了法院支持 。 此类纠纷共 ２ １ 起

， 占集体合

同纠纷的 ４２ ． ９％ 。 此外 ，
尚有 ２２ 宗纠纷中 的企业以集体合同作为豁免签订劳动合同义务的依据 ，

也有不可忽视

的获胜几率 。

〔
７４ 〕 例外如 ： 石廷桥 ：

“

我省首例集体合同争议案在宜昌 审结
——宜昌 市第

一针织厂工会运用集体合同维

护职工合法经济权益
”

，
《工友》 ２〇〇３ 年第 ８ 期

，
第 ２２ 

￣

２３ 页 。

〔
７５

〕 极端情形是 ： 以
“

零工资
”

换取岗位 、 培训等待遇 。 参见周海晏 、 高路 ：

“

零工资换差事 ： 大学生就

业打
‘

迂回 战
’ ”

， 载 《经济参考报》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 日
， 第 １ 版 。

［
７６

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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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８７Ｖａ． Ｌ ．Ｒｅ ｖ ．

２０５
，

ｅｓ
ｐ

．
２７ １

－

２７ ２（ 
２００ １ ） ．

〔
７ ７

〕 前注 〔
５

〕 ，
Ｓ ｉｄｎｅｙ Ｗｅｂｂ ＆Ｂｅａｔ ｒｉｃｅＷｅｂｂ书 ， 第３８页 。

〔 ７８ 〕 近年 ，
全总强调建立指导和培训制 度 ， 提升谈判代表的专业能力 。 中华全 国总工会 《关于加强专职

集体协商指导员 队伍建设的意见 》 ［ 总工发 （ ２０ １ ２）４５ 号 ］ 。

〔
７９

〕 参见 〔 美 〕 汉娜
？

费尼切尔
？ 皮特金 ： 《代表的概念》 ，

唐海华译 ， 吉林出版集 团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 １４

年版 ， 第 ６ 页 。

〔
８０

〕 参见王绍光 ：

“

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
”

， 《开放时代》
２０Ｍ 年第 ２ 期 ， 第 １ ５２ 

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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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 天 ： 美 国集体劳 动关 系 法 的兴 衰

工会与职代会并存的制度结构 ， 使得两种代表制 、 两种 民主的分工和并存成为可能 。

为了实现工会与职代会关系的重构 ， 我国首先需要改变职代会被工会控制 的局面 。 目前 ，

工会虽然名义上只是职代会的
“

工作机构
”

， 但是职代会的议程 、 人事 、 程序等几乎完全由工会

来决定 ， 这就不可能发挥监督工会的作用 。
〔
８ １

〕 今后可 以规定 ：

一定数量的职工代表联名 申请 ，

即可召开职代会 ； 某
一

提案只要获得
一

定数量职工代表联署 ， 就应当进入职代会议程 ；
工会的

职权主要限于行政性事务 ， 不再享有实质性问题的决策权 。
〔
８２ 〕

其次 ， 针对某些工会缺乏谈判能力的 问题 ， 不妨强化职代会对于谈判代表人选 的控制权 ，

促使代表敢于和能够为工人利益代言 。 例如 ， 《广东省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 （ 修订草案征求

意见稿 ） 》 曾规定 ： 如果工会主席不履行首席协商代表的职责 ，
职代会可以提出更换 ， 并开会另

选首席协商代表 （第 １９ 条 ） 。 至于其他代表 ， 目前均 由工会确定 ， 今后可改由工会提名 、 职代

会通过 ； 如果代表履职不当 ， 职代会同样应当有权要求替换和另选代表 。

再次 ， 针对某些工会怠于履行职责的问题 ， 可分两种情况处理 。

一是工会不积极发起协商

要约时 ， 应当允许职代会通过决议命令工会发起要约 。 如果职代会因受工会控制而无法运作 ，

可以 由
一

定数量的会员联名 ， 直接选举代表并发起要约 。 二是工会不就企业
一

方违反集体协议

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时 ， 如果违约事项影 响到全体职工的利益 ， 应当允许职代会通过决议命令

工会提起告诉 ； 如果只涉及个别职工利益 ， 则可 以 由这些员工个人起诉
——

这种诉讼 已经获得

了某些法院受理 。
〔
８ ３ 〕

五 、 结 论

总之 ， 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八十年来 的兴衰和跌宕 ， 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工业民主 。

“

第二

次世界大战
”

后 ，
工业民主在工会 内部和集体谈判两个维度上 的价值意涵获得开示 ， 为集体

劳动关系法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， 促进了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盛 。 然而 ， 就在一代人的 时

间里 ，
工会内部的集权诉求压倒了 民主 ， 集体谈判的效率追求动摇了 民主 ，

工业民主 的黯淡

导致了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盛极而衰 。 以美 国集体劳动关系法 的盛衰为鉴 ， 我国 集体劳动关系

法亟需走出 国家主义和放任主义的误区 ， 将工业民主树立为价值 目标 ， 为这一价值建立牢 固

的宪法和法律支撑 。 为 了落实工业 民主
， 我 国不仅应当加强劳动三权的保护 ， 更需要正视 和

解决工会过度集权问题 ， 坐实职代会对工会的监督职能 ， 扩大个别协商对集体协商的变通权

限 。 如此
一

来 ， 《宪法 》 和 《工会法》 上 的工业民主就有望实现 ， 我 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就将

迎来光明 的前景 。

［ 责任编辑 ： 屠凯 ］

〔
８ １

〕 参见 《企业民主管理规定》 第 １７ 条至第 ３０ 条 。

〔
８２〕 此外

，

工会会员 （代表 ） 大会的实际作用不大 ； 在全员人会的情况下 ，
其与职工 （代表 ） 大会必然

存在人事与职能 的交叠 。 从提高效率的角度 ， 应当只保留职代会 ，

工会委员会改 由职代会产生 。

〔
８ ３ 〕 例如 ，

施国权诉力奇先进清洁设备 （上海 ） 有限公司劳动合 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， （
２０ １３ ） 沪

一

中 民三 （ 民 ） 终字第 ２〇２２ 号 。

．
１ ８５

？


